关于加快建设本市药品采购公共信息技术服务管理平台的通知

各区县卫生局、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各有关大学：

为贯彻落实卫生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若干规定》（卫规财发〔2004〕320号）等文件精神，市政府办公厅于今年5月转发的市卫生局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意见》（沪府办〔2005〕29号）提出要建设本市政府提供的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公共信息技术服务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目前，平台的软件设计调试等工作已完成，并在浦东新区、静安区进行了试点，现就加快平台建设工作作如下通知：

一、统一思想。平台是全市统一的具有公共性、公益性的服务及管理功能的政府平台，是提高药品流通领域监督管理、为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是三医联动改革工作中的一项具体措施，各有关部门领导要加强对平台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加强对本辖区本单位平台建设工作的领导，保证平台建设工作的顺利完成。

二、时间进度和要求。明年三月底前要求本市医疗机构均要统一使用平台采购药品。目前进行的是平台的推广工作，明年将逐步进行平台的技术升级。各部门和各医疗机构对平台的个性化技术要求应在确保明年三月底前统一使用平台的前提下逐步完成。平台的个性化技术要求如与企业银行联网的电子商务和配送系统等，可委托有资质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开发安装，但必须使用本平台统一的医保药品代码和通过本平台进行操作。

三、市纠风办和市卫生局药事处、纠风办、信息中心将组成平台建设的工作小组，负责督导平台的建设工作。平台建设的技术工作由市卫生局信息中心负责，上海张江药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上海金仕达卫宁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担具体的技术服务工作。各有关单位对平台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请及时与工作小组联系。

四、为确保按要求和计划完成平台建设任务，请各区县卫生局、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和各有关大学各确定一名分管领导和处（科）室负责人负责平台在本辖区本单位的建设推进工作，并于11月18日前将负责人名单报市卫生局。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各有关大学应要求所属医院确定分管平台建设的医院和药学及信息部门负责人各一人，并将负责人名单汇总后于11月18日前报送市卫生局。

请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各有关大学要求所属医院将《医院客户调查表》（见附件）的内容填妥后于11月23日前报送市卫生局信息中心。

五、请将本通知传达至辖区内和所属的各医疗机构，并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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